附件4
申请表填表说明
1.《社会工作者登记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须网上下载填写后打印，1寸近期免冠照贴于对应位置，申请表手写、涂改无效。
2.“姓名”、“性别”、“出生年月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必须与本人居民身份证信息一致。
3.“学历”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认的最高学历填写，“毕业院校”、“毕业时间”、“所学专业”根据学历相应填写。
4.“工作单位”须填写单位全称。申请人人事档案与工作单位不一致的，以现工作单位为准。无单位的可不填。
5.“单位类别”分别填写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业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；“职务”填写现所在岗位名称；“职称”分别填写正高级、副高级、中级、助理级、员级、见习期。无单位的以上三项可不填。
6.“联系地址”、“邮编”、“联系电话”填写现单位的地址、邮编及电话；无单位的填写现居住地的地址和邮编。
7.“证书等级”填写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。
8.“社会工作专长”分别按照服务领域，如儿童社会工作、青少年社会工作、残疾人社会工作、禁毒社会工作、司法矫正社会工作等，或者按照服务场域，如学校社会工作、社区社会工作、医务社会工作等填写。
9.登记申请表须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无单位的不用填写。
10.“申请表编号”、“登记机构审核意见”由相应民政部门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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